[bookmark: _Toc16063][bookmark: _Toc16992][bookmark: _Toc19544][bookmark: _Toc9424][bookmark: _Toc17617][bookmark: _Toc12537]三亚学院实验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学校教学及研究的重要平台，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要保障。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院实验室工作规程》，加强我校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提高办学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是隶属于或依托学校管理，从事实验教学、科学研究、学科（专业）建设、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实验室。
第三条 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坚持立足学校实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实现空间场地、仪器设备、技术队伍与科学管理协调发展，提高整体效益。
[bookmark: _Toc15084][bookmark: _Toc25721][bookmark: _Toc1598]第四条 实验室资源以五大跨学科平台为基础，实行“平台内打通、跨平台共享”的运行模式，推动实验室空间、设备、数据及人才资源的统筹管理与开放共享，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支撑跨学科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学校实验室实行“学校—平台—学院”的三级管理。
[bookmark: _GoBack]（一）学校由相关副校长分管全校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管理中心是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和教学服务保障管理机构，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结合实验室工作的实际，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检查督促各学院（部）完成实验室的各项工作任务；制定学校实验室建设计划、统筹全校实验室资源共享、实验室建设和考评等；负责实验室安全运行，协管实验室队伍建设。
（二）平台层面，由五大跨学科平台按照平台内各学院人才培养的需要，协调本平台内实验室资源的整合、调度与共享。
[bookmark: _Toc19369][bookmark: _Toc6881][bookmark: _Toc29008]（三）各学院（部）由相关院领导分管本单位实验室工作。各学院（部）应当依据学科（专业）特点，做好实验室建设规划，明确实验室的类型及功能定位，做好实验室日常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并执行平台资源共享任务。依据学校人事聘用管理规定对实验教学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章  基本任务
第六条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大纲的规定，实验室承担和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包括实验指导书、教学大纲、实验教材（讲义）及课件等教学资料，安排实验指导人员，科学、合理地配置实验仪器设备及物品，加强日常管理，保证完成各项实验教学任务。
第七条 实验室应当吸收教改、教研最新成果，及时充实、更新实验内容，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创造条件开设新的实验项目，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切实加强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科学实验方法，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严谨科学的态度、开拓创新的意识、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八条 在满足实验教学的基础上，实验室应当积极承担科研任务中的科学实验工作，不断探索实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优化设备条件和工作环境，开发仪器功能，发挥技术和仪器设备的潜力，努力提高实验技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第九条 实验室除完成本平台教学科研任务外，应积极面向其他平台开放共享。
（一）平台内实验室应实现设备、数据、空间等资源的无缝对接，避免重复建设。
（二）跨平台实验室应优先支持具有共同场景族或场景的平台及学院的人才培养需求。
（三）实验室管理中心定期更新各平台及学院的实验室资源共享目录，包括可共享设备清单、开放时间、使用条件等，并向各学院及平台发布。
第十条 凡是有条件的实验室，实验室在保证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应当紧密结合教学和科研实际，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研发，实现“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目标。
第十一条 实验室应当定期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保证实验的正常进行。同时鼓励开展实验装置或物品的研究和自制工作。
[bookmark: _Toc22907][bookmark: _Toc13048][bookmark: _Toc18780]第十二条 实验室应当建立并完善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培训、管理及考核工作，加强实验室安全培训教育与演练，确保实验室运行安全。
第四章  立项建设
第十三条 实验室立项按照申请、论证、实施、监督、验收、效益考核等程序进行建设。学校成立实验室立项建设评议组，具体由实验室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验室立项建设评议组由分管实验室的副校长牵头，实验室管理中心负责人、设备处负责人及相关专业的校内外技术专家组成。
第十四条 实验室的设置应当从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出发，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讲求效益、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统一管理、服务社会”的原则；各学院在实验室立项论证过程中明确资源共享的相关内容。
第十五条 实验室设置的基本条件：
（1） 有明确稳定的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教学及研究等工作任务；
（2） 有符合实验教学及研究开展要求的用房、设施和环境条件；
（3） 有与完成教学或研究、技术开发任务相适应的配套仪器设备；
（4） 符合在岗定编要求，具有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实验技术人员；
（5） 履行正式的审批手续。实验室的新建、扩建、改建、升级、撤销等须由学院（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的申报材料，经实验室管理中心审核，报学校批准后方可实施；
（6） 有基本完备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
第十六条 实验室建设优先支持跨平台共享需求强烈的项目，对现有实验室升级改造应充分考虑资源共享功能扩展。
第十七条 实验室的设置及建设验收必须按照规定程序上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批，具体程序及要求按照《三亚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和实施管理办法》执行。
[bookmark: _Toc10174][bookmark: _Toc14411][bookmark: _Toc21100]第十八条 实验室立项建设经费按照学校实验室年度建设计划统筹安排。
第五章  运行管理
第十九条 根据学校实验室管理体制，各学院（部）负责实验室日常运行及维护等管理工作。学院分管院领导是本单位实验室管理的第一责任人，统筹组织实验室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实验室管理员是实验室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在学院分管院领导的领导下，做好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实验室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及学校实验室管理、仪器设备管理、安全管理等规章制度，制定符合本实验室特点的工作制度及规程。需师生熟知的制度应当上墙悬挂明示。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实行“预约制”开放共享需进行申请（见附件1），通过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实验室在平台内及跨平台间的线上预约、授权使用、数据记录等；平台内实验室优先满足本平台人才培养的需求，跨平台使用按预约优先级（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统筹安排；实验室仪器设备共享收费按照《三亚学院实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建立“实验室共享绩效档案”，记录各实验室开放时长、服务人次、平台内及跨平台共享次数等，并作为年度考核依据。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实验材料、低值耐用品、易耗品等物资的管理，按照《三亚学院教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三亚学院实验材料、低值耐用品、易耗品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及学校的安全规定，定期检查防火、防爆、防盗、防事故等方面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经常对师生开展安全教育及培训，切实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处理消除。如因责任事故造成损失，将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及人员责任。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应当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及时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物资、经费、环境状态等信息进行记录、统计和分析，准确反映实验室工作的基本状况，为学校或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实验室情况的准确数据。
[bookmark: _Toc4211][bookmark: _Toc4288][bookmark: _Toc31440]第二十六条 学校根据实验室基本条件、管理水平、安全与环保、整体效益、特色等方面完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年度综合考核。考评结果作为考核各学院（部）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并直接影响学校下一年度对学院（部）实验室立项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
第六章  队伍建设
第二十七条 实验室应当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按需设岗，按岗定编，定编人数须与人事处、实验室管理中心协商后报学校审定。定编人数确定后，由学院根据工作需要聘任实验室工作人员，并做好年度业绩考核。对违章、失职或因工作不负责任造成损失者，视情况进行批评教育或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职责应当分工明确，按照岗位职责各司其职，团结协作，积极完成各项任务。实验室特殊岗位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第二十九条 实验教师助理的管理按照“学院派驻、平台内流动”的模式进行日常管理，同时通过定期培训增强实验室管理人员的跨平台服务能力，必要时设立“共享服务岗”，专职负责实验室资源开放与协调。
[bookmark: _Toc29615][bookmark: _Toc25717][bookmark: _Toc16262]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2023年9月15日发布的《三亚学院实验室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1

 开放共享实验室使用申请表
	借用人姓名
	
	学院/单位
	
	联系电话
	

	借用日期
	
	归还日期
	
	所属平台
	

	所借实验室
	实验/活动名称、项目类别
	人数
	研究内容简述
	预期效果

	
	
	
	
	

	实验室使用用途
	借用目的：实验教学（） 科研锻炼（）  第二课堂（）  竞赛训练（） 技能培训（） 校内外开放（） S模块（） T模块（）
其他原因：

	借用人在实验室使用期间必须遵守实验室管理办法、教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规程操作仪器设备，自觉进行仪器设备的正常维护，保证所借实验室状态正常，用后及时归还。如有场地、设备损坏或丢失，借用人需对场地、仪器设备进行维修或赔偿。                                             

	实验室借出时状况
（由借用人填写）
	
	签字
	借用人
	

	
	
	
	院领导/单位负责人
	

	实验室归还时状况
（由管理员填写）
	
	签字
	院领导
	

	日  期：

	备  注
	




